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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 台北市藥師公會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因 105年4月 28 日
發文字號:北市勞就字第 1053105110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f牛:

主話:患請轉知所屬會員於子女就讀之教托育機構因腸病毒確診停

課時行使「家庭照顧假」權益，以共同防堵疫情擴散，請查

日召 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腸病毒即將進入流行期，為防堵腸病毒疫情，本府於4月 25

日召開腸病毒防治及停課停托配套措施會議，決議修訂停課

作業規定，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依招收對象「適

用」該停課作業規定，教托育機構6歲以下之幼童符合該規

定之停課標準峙，應採停課措施，且所有教托育機構均應落

實腸病毒通報機制，先予敘明。

二、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「受僱者於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、

發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，得請家庭照

顧假;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，全年以七日為限。家庭照

顧假薪資之計算，依各該事假規定辦理。」、同法第 21條「

受僱者依前七條之規定為請求時，雇主不得拒絕。受僱者為

前項之請求時，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、考績

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。」及同法第38條「雇主違反第二十一

條或第三十六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

罰錢。有前項規定行為之一者，應公布其姓名或名稱、負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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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姓名，並限期令其改善;屆期未改善者，應按次處罰 。 J ' 

再予敘明。

三、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，如受僱者家中幼兒因出現腸病毒確診

個案致停課者(含公私立幼兒園、補習班及兒童課後照顧中

心等教托育機構) ，可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0條請家庭照顧

假，雇主不得拒絕，受僱者如因此致權益受損者，可電j合諮

詢專線市民熱線1999轉分機7023 '將依個案事實依法論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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